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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招標公告 

一、 標的名稱：嘉華中學 111學年度高三校外教學。 

二、 案號：1110624005  

三、 招標次數：第 1次。 

四、 公告日期：民國 111年 06月 20日 08時起至民國 111年 06月 27日 16時止。  

五、 截標日期：民國 111年 06月 27日 16時整。 

六、 開標日期：民國 111年 06月 28日星期二 中午 12時 30分整。 

七、 開標地點：本校北棟教學大樓 ESL-A教室。 

八、 押標金：新台幣貳萬元正。 

九、 本採購以統包辦理招標。 

十、 本採購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十一、 圖說金額： 

(一) 招標文件每份新台幣 200元整 

(二) 領標日期：限專人至本校面取購領，公告日期內上班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

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至本校總務處（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不

具名購領，逾期概不受理。所繳購領招標文件圖說費無論得標與否概不退

還。 

十二、 採行協商（否），投標文字：中文。 

十三、 履約期限：111年 09月 06日至民國 111年 09月 08日，共計 3天 2夜。 

十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一) 郵遞：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總務處收 

(二) 專人送達：本校總務處（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 

十五、 聯絡單位：總務處 電話：（05）276-1716。 

十六、 廠商資格： 

(一) 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執照 

(二)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98.4.13.日起營利事業登記證不再作為證明文

件，請檢附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後蓋大小

章投標。） 

(三) 有效期之公會會員證 

(四)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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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與納稅證明（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

一期納稅證明代之） 

(六) 符合本須知各項規定。 

十七、 本採購決標方式為： 

(一) 由本校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作業。 

(二) 廠商經資格標審查合格後才可進入評選服務建議書階段。 

(三) 評選服務建議書階段，廠商最多可派二人(含)出席。 

(四) 評選委員得就廠商之企所簡報及建議書分別提出詢問。並就招標文件規定之

評選項目及配分，確定評選結果，評選優勝廠商。 

十八、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台幣。 

十九、 本校有權在決標前任何時間取消本案之招標作業，投標廠商除退還押標      

金外，須放棄任何對本校之求償行為或追索權或提請任何訴訟。下列情形之一

不予開標決標： 

(一) 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 

(二) 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三) 因應突發事故者。 

(四) 採購計畫變更或取消採購者。 

(五) 經本校認定之有違反採購公平之特殊情形。 

附錄說明： 

本校供領標時間內上班日之辦公時間： 

06月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辦公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08:00~12:00 

13:30~16:00 

公開 

招標 
    放假 放假 

截止 

投標 
開標  

 


